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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和缴费补贴标准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高新区管委会，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委办局：

根据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无锡市财政局《关于调整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和缴费补贴标准的通知》（锡人社发〔2016〕234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调整我市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和缴费补贴标准。
从2016年起，居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从原九个标准档次调整为八个档次，分别为每人每年500元、700元、900元、1100元、1300元、1500元、2000元、2500元，参保人员每年可自主选择缴费档次。政府对参保人员个人缴费的补贴标准对应各档次分别为：每人每年补贴90元、110元、130元、150元、170元、190元、210元、230元。
二○一六年十月二十日
江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2016年10月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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